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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业主）、中石油华东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与XXXXXXXX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卖方）就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分公司资源替代转型升级项目100万吨/年连续重整联合装置空气干燥器（1000-M-254）的设计、制造、检验、试验、验收、安装及调试过程达成技术协议。买方的请购文件是本技术协议的组成部分，作为本技术协议的附件。本技术协议是商务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商务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 本技术协议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要求做出详细规定，也未充分的引述有关标准及规范的条文。卖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规范书和相关的国际、国内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及其相应服务。

1.2 本技术协议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卖方、国家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通常情况下文件执行的优先顺序由高到低:
a. 技术协议

b. 请购文件

c. 国家及行业标准

d. 其它标准

1.3 卖方确保供货完整，以能满足用户的安装运行要求为原则，即使未在本技术协议、投标文件、商务合同中明确的，在安装、调试、运行中发现缺项（属卖方供货范围），也由卖方无偿补足。

1.4 出厂质量检验、试验、图纸资料的提供、指导现场安装、调试等为卖方工作范围，卖方应提供检验及试验报告。现场到货验收及安装属于用户的工作范围。

1.5 为确保正确安装、操作及维修，卖方应提供所有必须的或附加的设备、技术协议的清单，即使这些设备在规格书中未列出。卖方同时应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1.6本技术协议的设计基础满足询价书要求。

1.7用户不接受任何试制和实验产品，用在100万吨/年连续重整装置上的同类产品必须有5套以上。
2．执行标准

本工程设计、制造、检验、试验和验收按照下面所列规范和标准(包括修改单)的最新版本执行。以下所列的标准、规范如有抵触，严格按照最新的标准执行。

TSG 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GB/T150《压力容器》

GB/T713《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

NB/T47014《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NB/T47013《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NB/T47015《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NB/T47008《承压设备用碳素钢和低合金钢锻件》

SH/T3401～SH3410《石油化工管道器材标准》

NB/T47018《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GB/T9948《石油裂化用无缝钢管》

SH/T3019《石油化工企业仪表配管，配线设计规范》

SH/T3104《石油化工仪表安装设计规范》

SH/T3521《石油化工企业仪表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GB50093《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HG/T20615《化工行业标准钢制管法兰 Class 系列》

GB/T2625《过程检测和控制流程图用图形符号和文字代号》

SH/T3005《石油化工自动化仪表选型设计规范》

SH/T3081《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

SH/T3082《石油化工仪表供电设计规范》

SH/T3020《石油化工仪表供气设计规范》

70BJ021-2011《碳钢压力容器制造及验收工程》

3．工艺参数

3.1 空气干燥器（1000-M-254）设计基础

	设备名称  
	空气干燥器

	设备位号 
	1000-M-254

	数量：台（套）  
	1

	干燥类型
	干燥剂（分子筛+氧化铝）

	干燥剂再生类型  
	无热再生

	入口条件 
	

	温度
	环境温度

	压力
	0.4~0.6MPa（G）

	水含量：max/min 
	饱和/与仪表风相同

	干燥后气体条件 
	

	流量
	1121Nm3 /hr 

	最大水含量
	5volumc ppm  

	最大压降 
	0.035MPa

	循环控制  
	PLC控制，带modbus通讯接口

	安装位置 
	户外，地面或平台

	设计条件 
	

	温度 ：℃  
	120℃  

	压力： MPa(g)  
	1.05

	接管尺寸（入口/出口） 
	DN100，接口法兰标准： HG/T 20615-2009，不提供对应法兰及连接件

	其它
	提供前置过滤器除油，后置过滤器除尘


注：1、此流量不包括再生反吹空气用量

3.2一般要求

3.2.1 空气干燥器系统内气动阀门的风源应采用干燥器系统外的仪表风。

3.2.2 现场控制箱为304不锈钢带防爆格兰，现场仪表防爆等级：ExdIICT4，防护等级不低于IP65。

3.2.3 成套设备内的所有一次仪表由成套设备供货商提供。

3.2.4 露点仪安装在现场控制箱内。
3.2.5 现场仪表带不锈钢位号牌（位号由买方提供）。

3.2.6 空气干燥器的材质要求及参数写明不锈钢具体牌号上。

3.2.7 PLC带MODBUS通讯接口，并提供PLC控制程序和触摸屏程序。
4．空气干燥器流程及原理

4.1空气干燥器流程图

4.2工艺原理

4.3空气干燥系统特点

1) 两个装有吸附剂的干燥塔：一塔工作、一塔再生、定时切换。每个塔内装有：

① 干燥塔上、下部装有阻挡吸附剂移动的档板网，以保持吸附床层。

② 每个塔内装有吸附剂：分子筛的双床层结构

③ 吸附剂的装卸口，每塔上、下各一个。

2) 一批控制阀门及管线：用来直接控制管路的开、关。 

3) 采用PLC控制，控制箱采用不锈钢。

4) 运行模式：时间控制运行

① 干燥工作时间为5分钟；

② 再生时间为5分钟；

④ 总周期为10分钟为一个循环，（每5分钟切换一次）；

5．卖方工作范围

5.1 图纸设计。

5.2 设备制造。

5.3 设备调试。

5.4 设备外表面处理及涂漆。

5.5 设备的包装运输及标识。

5.6 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

5.7 卖方应按业主及买方的要求，在开车过程中，派人到现场调试和开车。

5.8 卖方负责提供组态资料并协助用户进行DCS组态。

6．空气干燥器供货范围

6.1空气干燥器主要供货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生产厂家
	备注

	1
	前置除油器
	
	台
	1
	
	设备整体撬装供货

	2
	空气干燥器
	
	套
	1
	
	

	3
	后置除尘器
	
	台
	1
	
	


6.2设备主要部件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部件名称
	单位
	数量

	  1
	前置除油器
	壳体（材质：Q345R）（腐蚀余量3mm）
	台
	1

	
	
	玻璃纤维滤芯及固定件
	套
	1

	
	
	304不锈钢压力表（ 北京布莱迪）
	块
	1

	
	
	手动排污球阀（ 上海中南）
	只
	1

	2
	空气干燥器
	干燥罐（材质：Q345R）（腐蚀余量3mm）
	台
	2

	
	
	支架、内部管系、进出口法兰和连接件
	套
	1

	
	
	13X分子筛（Φ3～Φ5mm）山东铝业
	公斤
	750

	
	
	DN100进气气动蝶阀（上海耐莱斯、FISHER）
	只
	2

	
	
	DN80排气气动蝶阀（上海耐莱斯、FISHER）
	只
	2

	
	
	防爆电磁阀（ASCO）
	只
	4

	
	
	本安型回讯器TOPWOAK（8个开关）
	只
	4

	
	
	露点仪（米希尔）
	只
	1

	
	
	止回阀（DN100）
	只
	2

	
	
	再生气量限流孔板
	只
	1

	
	
	进气口内置不锈钢滤网（316L）
	只
	2

	
	
	出气口内置不锈钢滤网（316L）
	只
	2

	
	
	304不锈钢压力表（ 北京布莱迪）
	块
	2

	
	
	接线端子（凤凰、魏德米勒）预留端子10%
	套
	1

	
	
	消声器
	只
	1

	
	
	控制系统（PLC带modbus通讯接口，给业主提供源程序，包括触摸屏的源程序）品牌：西门子或AB
	套
	1

	
	
	304不锈钢防爆控制箱（新黎明）
	个
	3

	3
	后置除尘器
	壳体（材质：Q345R）（腐蚀余量3mm）
	台
	1

	
	
	玻璃纤维滤芯及固定件
	套
	1

	
	
	手动排污球阀
	只
	1


6.3开车备品备件清单

	序号
	名 称
	制造商
	单位
	数量

	1
	电磁阀
	ASCO
	只
	1

	2
	气动蝶阀维修包
	上海耐莱斯、FISHER
	套
	1

	3
	垫片
	
	%
	200


7．性能保证

7.1空气干燥器性能保证值

	序 号
	名称
	单位
	保证值

	1
	处理量
	Nm3/hr
	1121（不含再生耗气量）

	2
	压力损耗
	Kg/cm2
	≤0.35

	3
	平均耗气量
	%
	≤12

	4
	出口含水量
	ppm
	≤5

	5
	出口含尘粒径
	µm
	≤1

	6
	噪音等级
	dB(A)
	≤80

	7
	吸附剂使用寿命
	年
	4

	8
	容器设计寿命
	年
	20

	9
	前后过滤器滤芯
	年
	4

	10
	气动蝶阀
	年
	5


7.2 卖方提供的产品保证期为生产装置开车后一年或交货到用户后18个月，二者以先到期为准。在此间由于设备本身原因引起的机、电、仪等部件的损坏、性能失灵等，则卖方应免费进行更换或修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更换或修理期限应征得用户同意。

7.3 卖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设备是技术水平先进、质量安全可靠、全新的，符合工业技术要求以及正常、安全运行和长期使用的要求。

7.4 卖方对所提供的产品的完整性负责。保证不缺件，如有缺件应免费补齐。
7.5 卖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技术文件和图纸是完整的、清晰的和正确的，能满足合同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试生产和性能试验的要求以及合同设备的长期正常的安全操作和维护的要求。

7.6卖方将对供给设备提供质量保证，指导安装，现场调试。卖方将提供终身服务和技术支持，定期进行质量回访，如出现质量问题4小时内给予答复，24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如果设备达不到工艺设计指标，卖方免费负责修改；修改仍达不到工艺设计指标，卖方免费负责更换。质量问题索赔条款按商务合同执行。
8．检验、试验与验收

8.1 本合同设备的所有供货和服务都应严格遵守本技术协议中涉及的所有标准和规范。其中未包括的内容执行现行的国家和行业适用于该设备的相应标准、规范。卖方有责任了解并严格遵守这些标准和规范。

8.2 卖方在交货前应对合同设备进行检验和试验，并向用户提交产品质量合格证以及检验和试验记录。这些文件将视为合同中规定的质量保证的合格证。设备的检验和试验中所发生的所有的费用由卖方承担。

9．文件和图纸交付要求

9.1确认文件

	序号
	技术文件名称
	交付日期
	确认日期
	份数
	备注

	
	
	
	
	业主
	买方
	

	1
	设备流程图
	收到中标通知

后5天
	收到资料后1周
	1
	1
	电子版

	2
	设备控制逻辑图
	收到中标通知

后5天
	收到资料后1周
	1
	1
	电子版

	3
	自控仪表规格书

（厂家提供规格书后需经用户技术确认）
	收到中标通知

后5天
	收到资料后1周
	1
	1
	电子版

	4
	仪表接线箱接线图
	收到中标通知

后5天
	收到资料后1周
	1
	1
	电子版

	5
	撬装外形尺寸、基础荷载图及接管方位等
	收到中标通知

后5天
	收到资料后1周
	1
	1
	电子版


9.2最终文件

	序号
	技术文件名称
	交付日期
	份数
	备注

	
	
	
	业主
	买方
	

	1
	设备流程图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2
	自控仪表规格书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3
	仪表接线箱接线图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4
	设备控制逻辑图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5
	设备制造图纸（竣工图）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6
	备品备件清单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7
	强度计算书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8
	压力容器产品质量证明书(见注3)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9
	设备安装操作说明书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10
	压力容器监检报告
	随设备交付
	1正7副＋1U盘
	
	

	11
	装箱单
	随设备交付
	1
	
	

	12
	设备发送通知书
	设备发送前一周
	1
	
	


注：

1. 卖方提供给用户的中间资料应有中间资料标识（中间资料章），最终资料应有最终资料标识（最终资料章）；升版次时，凡有更改的地方需要有文字说明并在修改处用云朵图标出。每次收到工程设计方修改意见之后一周内，卖方提交升版后的资料。

2. 卖方有义务按照用户的确认意见修改，小的修改不影响商务价格。用户对卖方图纸资料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将改变合同中所确定的技术规定及要求和解脱卖方的责任，卖方对其文件的正确性仍负最终责任。

3. 质量证明书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 产品合格证

· 竣工图

· 产品技术特性表

· 受压元件材质原始证明（包括焊材）

· 外观和几何尺寸检验报告

· 焊缝射线检测底片评定表

· 不符合项目报告

· 产品制造变更报告

· 无损检测报告

· 水压试验工艺和检验报告

· 返修工艺和返修纪录

4．以上需设计确认的文件由卖方分别发送至用户及工程设计方。
10．涂漆、包装和运输

10.1 所有碳钢设备出厂时内外表面须经喷砂处理，达到Sa2.5级，设备涂漆按照用户和设计方的规定执行。

10.2 所有设备在包装、运输符合《JB/T4711压力容器涂敷及运输包装》标准，所有管口需用盲板进行密封。

10.3 卖方负责运输至买方指定现场，车板交货。

11．现场服务

卖方承诺：一年内包换，终生维护。

11.1 售后服务

11.1.1 产品安装前1星期，用户通知卖方，卖方保证按合同要求派遣业务熟练、有工作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到现场指导安装、调试和试运行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工作。

11.1.2 派遣的技术人员和数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11.1.3 派遣的技术人员在现场保证提供范围内的技术服务，全面配合用户工地技术人员解决与合同有关的技术和工作任务。

11.1.4 派遣的技术人员保证提供全面和正确的技术指导、操作方法和说明。详细介绍产品的性能和操作方法。

11.1.5 技术人员在现场所做的技术指导保证准确无误。如果由于技术指导不准确造成卖方的产品损坏，卖方负责修理或更换。

11.1.6 设备运行中，一旦出现故障，卖方自接到通知起24小时内派人到现场，负责处理。

11.1.7 在质保期内如产品出现严重技术质量问题，卖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11.1.8 卖方对售出产品提供终身技术服务。

12．对询价书技术要求的偏差表

	标段
	项目
	询价文件规范要求
	技术协议对应规范
	备注

	
	
	
	
	无偏离




